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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瑞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诉讼进展暨媒体澄清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 

杭州煊棠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煊棠实业”）诉凯瑞德控股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公司”）、浙江亿富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亿富”）

票据纠纷一案，公司已经以《关于诉讼事项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L016，

详见《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进行了信息

披露，基本情况介绍如下： 

1、案件当事人 

原告：杭州煊棠实业有限公司 

被告一：凯瑞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二：浙江亿富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涉及公司的案件事实与理由 

2014 年 8 月，凯瑞德公司向被告浙江亿富出具商业承兑汇票一张，付款人

为凯瑞德公司，收款人为浙江亿富，出票金额 2000 万元，汇票上签章承诺“本

汇票已经承兑，到期无条件付票款”。被告浙江亿富将上述票据背书转让给原告

煊棠实业。2016 年 2 月，原告煊棠实业就上述汇票委托杭州银行西兴支行代为

收款，但凯瑞德公司拒绝付款。 

3、判决、裁决情况 

2017 年 6月 21日，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立案受理；2017 年 12月 18日公

开开庭进行了审理；2018年 2 月 21日，判决凯瑞德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

日内支付杭州煊棠实业有限公司 2000 万元，并赔偿自 2015 年 2 月 27 日起按中

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实际付款日止的利息损失；驳

回杭州煊棠实业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公司不服判决结果，上诉至浙江省杭



州市人民法院；2018年 6月 16 日，法院作出维持原判的终审判决。 

二、诉讼事项的进展情况 

公司于 2019年 7月 16日收到山东省德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德州

中院”）送达的（2019）鲁 14 破申 2 号《民事裁定书》。该《民事裁定书》显

示，煊棠实业在案件执行过程中申请公司进行破产清算、偿还债务，杭州市萧山

区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百一十三条的规定，将执行

案件向德州中院移送破产审查。在德州中院审查过程中，煊棠实业向德州中院申

请撤回对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德州中院认为煊棠实业撤回破产清算的申请为其

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

业破产法》第九条规定，裁定准许申请人杭州煊棠实业有限公司撤回对被申请人

凯瑞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 

三、澄清声明 

近日，个别媒体报告提及煊棠实业向德州中院申请公司破产清算。根据公司

于 2019 年 7月 16日收到德州中院送达的（2019）鲁 14破申 2 号《民事裁定书》，

德州中院裁定准许申请人杭州煊棠实业有限公司撤回对被申请人凯瑞德控股股

份有限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 

公司披露的信息以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的相关公告为

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凯瑞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 7月 18日 

 


